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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５３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海思科”、“公司”）及全体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公司的任

何保证。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公司已承诺将在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的

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中载明“（

１

）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

统继续交易；（

２

）不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作任何修改。 ”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俊民、范秀莲、郑伟及股东西藏天禾广诚投资有限公司

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

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

前已发行的股份。

公司股东天津盛华康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日起一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经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公司股东金石投资有限公司及自然人股东关积珍、毛岱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日起一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经发行的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同时进一步承诺：若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含该日）前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则自增资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经发行

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公司股东金石投资有限公司在前述承诺基础上补充承诺： 在上述锁定期的基础上延

长六个月的锁定期。

除前述股份锁定承诺外，王俊民、范秀莲、郑伟、邓翔、吴钢、梁勇承诺：在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自公司向证券

交易所申报本人离任信息日起六个月内， 本人所增持的公司股份也将按法律规定予以锁

定。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

表。 其中，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表数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利润表数据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现金流量表数据未经审计。 敬请投

资者注意。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

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本上市公告书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加总数值总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修订）》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０８０

］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４

，

０１０

万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和网

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

８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

３

，

２１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２０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

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２

］

１２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股票简称“海思科”，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５３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３

，

２１０

万股

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起上市交易。

公司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一个月，故

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３

、股票简称：海思科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５３

５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４０

，

０１０

万股

６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４

，

０１０

万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

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８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具体情况详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一节 重

要声明与提示”。

９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售获配的

８００

万股

股票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三个月。

１０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３

，

２１０

万

股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１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项目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占发行后总股

本比例

可上市交易日期

（

非交易日顺延

）

首次公

开发行

前已发

行股份

王俊民

１６１

，

３５２

，

０００ ４０．３３％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

范秀莲

９１

，

７２８

，

０００ ２２．９３％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

郑 伟

６３

，

２８８

，

０００ １５．８２％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

西藏天禾广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７

，

５６８

，

０００ ４．３９％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

天津盛华康源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７

，

５６８

，

０００ ４．３９％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

关积珍

５

，

１８４

，

０００ １．３０％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９５２

，

０００ ０．７４％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毛 岱

３６０

，

０００ ０．０９％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

小计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９．９８％ －

首次公开

发行股份

网下配售的股份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网上发行的股份

３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８．０２％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小计

４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２％ －

合计

４０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１２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３

、上市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１

、

中 文 名 称

：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

英 文 名 称

：

Ｘｉｚａｎｇ Ｈａｉｓｃｏ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３

、

注 册 资 本

：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

（

本次发行前

）；

４０

，

０１０

万元

（

本次发行后

）

４

、

法 定 代 表 人

：

王俊民

５

、

住 所

：

西藏山南地区泽当镇香曲东路

８

号

６

、

经 营 范 围

：

许可项目

：

中成药

、

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

、

抗生素

、

生化药品

、

生物制品

（

不含预防性生物制品和诊断药品

）。

一般项目

：

销

售化工原料

（

不含易燃易爆及剧毒化工原料

）、

中西药品及新

产品的研究开发技术服务

、

技术转让

；

设计制作代理

。

７

、

主 营 业 务

：

化药制剂及原料药的研发

、

生产和销售

８

、

所 属 行 业

：

Ｃ８１

（

医药制造业

）

９

、

电 话

：

０８９３－７８３４８６５

１０

、

传 真

：

０８９３－７８３４８６６

１１

、

董 事 会 秘 书

：

邓翔

１２

、

公 司 网 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ｈａｉｓｃｏ．ｃｏｍ ／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及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期起止日期

持有公司股份

（

股

）

占发行后

股本比例

持股方式

王俊民 董事长

、

总经理 男

４３ ２０１０．８－２０１３．８

１６１，３５２，０００ ４０．３３％

直接

１７，５６８，０００ ２２．９３％

间接

范秀莲 董事

、

副总经理 女

４８ ２０１０．８－２０１３．８ ９１，７２８，０００ １５．８２％

直接

郑伟 董事

、

副总经理 男

４１ ２０１０．８－２０１３．８ ６３，２８８，０００ ４．３９％

直接

邓翔

董事会秘书

、

副总

经理

、

财务总监

男

３９ ２０１０．８－２０１３．８ ＊ ＊

间接

吴钢 副总经理 男

４１ ２０１０．８－２０１３．８ ＊ ＊

间接

梁勇 监事会主席 男

４２ ２０１０．８－２０１３．８ ＊ ＊

间接

注

＊

邓翔和吴钢分别持有天禾广诚

４％

的股权，梁勇持有天禾广诚

２％

的股权，天禾广

诚持有西藏海思科

１７

，

５６８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发行前公司股本的

４．８８％

。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１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简介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王俊民、范秀莲、郑伟，三人于

２０００

年起共同创

业，先后设立或收购了多家企业，三人经营共同控制的企业时，在重大事项的决策上，均事

先进行了充分沟通与协商，对各项议案的表决均保持一致。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王俊民等三人收

购了西藏海思科前身西藏康欣，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三人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作为一

致行动人共同控制公司。 王俊民本次发行前直接持有公司

１６１

，

３５２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发行前

总股本的

４４．８２％

， 通过天禾广诚间接控制公司

１７

，

５６８

，

０００

股股份， 占发行前总股本的

４．８８％

，合计控制公司

１７８

，

９２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发行前总股本的

４９．７０％

；范秀莲本次发行前

持有公司

９１

，

７２８

，

０００

股股份， 占发行前总股本的

２５．４８％

； 郑伟本次发行前持有公司

６３

，

２８８

，

０００

股股份， 占发行前总股本的

１７．５８％

； 王俊民等三人合计控制公司本次发行前

９２．７６％

的股份。

王俊民，男，

１９６８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所：成都市高新区新光路；

身份证号码：

２１０１０３１９６８１２１２ＸＸＸＸ

。

范秀莲，女，

１９６３

年出生，中国国籍，拥有新加坡永久居留权；住所：沈阳市铁西区南十

三路；身份证号码：

２１０１０４１９６３１２０４ＸＸＸＸ

。

郑伟，男，

１９７０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所：成都市高新区紫荆北路；

身份证号码：

２１０１０３１９７００９２８ＸＸＸＸ

。

２

、公司实际控制人主要对外投资情况

（

１

）西藏天禾广诚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 注册资本

／

实收资本

：

５００

万元

／ ５００

万元

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

：

王俊民持股

９０％

经营范围

：

实业投资

，

资产管理

，

投资管理咨询

，

商务咨询

，

企业管理咨询

，

房地产投资咨询

（

除

经纪

），

市场营销策划

。

（

２

）西藏柏思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注册资本

／

实收资本

：

５００

万元

／ ５００

万元

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

：

范秀莲持股

５０％

、

王俊民持股

５０％

经营范围

：

实业投资

、

资产管理

、

投资管理咨询

、

商务咨询

、

企业管理咨询

、

房地产投资咨询

（

除

经纪

）、

市场营销策划

。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东总数为

４０

，

３３０

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１

王俊民

１６１

，

３５２

，

０００ ４０．３３％

２

范秀莲

９１

，

７２８

，

０００ ２２．９３％

３

郑 伟

６３

，

２８８

，

０００ １５．８２％

４

西藏天禾广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７

，

５６８

，

０００ ４．３９％

５

天津盛华康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７

，

５６８

，

０００ ４．３９％

６

关积珍

５

，

１８４

，

０００ １．３０％

７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９５２

，

０００ ０．７４％

８

中银国际

－

中行

－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基金宝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０％

９

浙商证券

－

农行

－

浙商汇金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０％

１０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１

交通银行

－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２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３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４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长信增利动态策略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５

浙商证券

－

光大

－

浙商汇金大消费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合 计

３６７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９１．９０％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４

，

０１０

万股，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股票数量为

８００

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

１９．９５％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股票数量为

３

，

２１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８０．０５％

。

二、发行价格：

２０

元

／

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１

、

３２．８７

倍 （每股收益按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２

、

２９．５８

倍 （每股收益按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

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股票数量为

８００

万股，有效申购数量为

４

，

１６０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１９．２３０７６９２３％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２

倍；网上定价发行

股票数量为

３

，

２１０

万股，中签率为

３．１４０７６８０４９９％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３２

倍。 本次网上网下发

行均不存在余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

８０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五、发行费用总额：

６４

，

９５６

，

０００

元，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１

承销及保荐费

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律师费

４

，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审计及验资费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股份登记费

４０１

，

０００．００

５

信息披露费

２

，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其他

３４５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６４

，

９５６

，

０００．００

每股发行费用

１．６２

元

／

股。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数）

六、募集资金净额：

７３７

，

０４４

，

０００

元，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中瑞岳华验字

［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０３

号《验资报告》。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３．２９

元（按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加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６１

元（按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

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和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

利润表、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现金流量表。其中，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表数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利润表数据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现金

流量表数据未经审计，对比表中

２０１０

年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较上年末增减

流动资产

５２２

，

６３７

，

２４０．２７ ４３１

，

３５３

，

４３８．０８ ２１．１６％

流动负债

６２

，

８５５

，

０１１．４１ １２３

，

６４２

，

１６７．８０ －４９．１６％

总资产

７５７

，

１３２

，

９３３．５３ ６２９

，

８８３

，

２３９．７３ ２０．２０％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６５６

，

７７７

，

７９６．２２ ４５３

，

０９０

，

６３９．７３ ４４．９６％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８２ １．２６ ４４．４４％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较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

３８４

，

６３７

，

４５７．４１ ３７７

，

４７１

，

４６７．９８ １．９０％

利润总额

２３８

，

５４７

，

７０３．７７ ２４０

，

３９９

，

６４４．１２ －０．７７％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１

，

３１７

，

１５６．４９ ２０１

，

７２２

，

４０９．３２ －０．２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发行

人股东的净利润

１４３

，

８６６

，

７６７．８３ １５７

，

６２９

，

９７４．４８ －８．７３％

基本每股收益

（

按发行后股本计

算

）（

元

／

股

）

０．５７ ０．５７ ０．００％

净资产收益率

（

加权平均

）

３６．２３％ ９８．５１％ －６２．２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

益率

（

加权平均

）

２５．８９％ ７６．９８％ －５１．０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３６

，

９３１

，

８３０．０３ ２３１

，

８０４

，

７１９．６７ －４０．９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股

）

０．３９ ０．６６ －４０．９１％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较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

１２７

，

２６１

，

８７３．６２ １２８

，

５８４

，

３８６．８２ －１．０３％

利润总额

９１

，

５６２

，

２９５．０２ ９５

，

３５０

，

１０４．９８ －３．９７％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７６

，

８１４

，

４７６．０１ ８０

，

２１８

，

１７８．０４ －４．２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发行

人股东的净利润

５０

，

３３４

，

１４６．８８ ５６

，

１１６

，

５１３．０４ －１０．３０％

基本每股收益

（

按发行后股本计

算

）（

元

／

股

）

０．２２ ０．２３ －４．３５％

净资产收益率

（

全面摊薄

）

１１．７０％ １７．７０％ －６．０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产收益

率

（

全面摊薄

）

７．６６％ １２．３９％ －４．７２％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简要说明

１

、经营业绩简要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份，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８４

，

６３７

，

４５７．４１

元， 利润总额为

２３８

，

５４７

，

７０３．７７

元，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０１

，

３１７

，

１５６．４９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发行人

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４３

，

８６６

，

７６７．８３

元。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９０％

，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

减少

０．７７％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

０．２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发行

人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

８．７３％

，系因行业政策因素导致部分产品的销售受到影响所致。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较上年同期下降

较大，主要是由于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一季度进行了现金分红致使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份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较高， 同时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四季度进行了增资扩股致使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期初的净资产

规模较大。

２

、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质量良好，流动性强，财务状况稳定。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公司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６５６

，

７７７

，

７９６．２２

元，较

２０１０

年末增加了

４４．９６％

，增长原因主要是公司盈利增加所致。

总体看来，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定，没有对财务数据和指标

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三、对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０－５％

。 尽管因

行业政策因素导致部分产品的销售受到影响， 但由于公司主导产品分布较广且有较强的

市场竞争力，具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因此仍然业绩仍然有小幅增长。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在上市后

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 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

前，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１

、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营状况正常；

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２

、本公司所处行业及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

、本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５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６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

、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９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情况

１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３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Ａ

层

４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２１

层

５

、电 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０３１

６

、传 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０８３

７

、保荐代表人：王栋、甘亮

８

、联系人：罗耸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

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

中信证券认为，西藏海思科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西藏海思科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中信证券愿意推荐西藏海思科的

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保荐人（主承销商）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Ａ

层）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０８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４４

债券简称：

１０

连云债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

２０１２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发

行的

２００９

年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开始支付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起息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４

日期间

的利息。 根据《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０９

年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

１０

连云债

３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４４

４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６．５

亿元

５

、债券期限：

５

年，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

６

、债券利率：票面利率

５．５０％

。

７

、计息期限（存续期间）：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４

日。

８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 本期债

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１

月

２５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９

、 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每年

１

月

２５

日的前一个交易日为上

一计息年度的付息债权登记日。

１０

、付息日：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每年的

１

月

２５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１１

、资信评级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跟踪评级，本期

债券的

２０１１

年跟踪评级结果维持为

ＡＡ＋

， 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ＡＡ

，

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１２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

１３

、债券受托管理人：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

２００９

年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

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

５．５０％

。 每手“

１０

连云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５５．００

元（含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及兑息日

１

、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２

、兑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登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１０

连云债”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方法

１

、本公司已与中登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

中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

资金划入中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

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

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

２

个交易日前

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２

、中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

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

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

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

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

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１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２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３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２０％

征收；

４

、 征税环节： 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

除；

５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七、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

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以下简称：

ＱＦＩＩ

）取得的“

１０

连云债”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并由

本公司代扣代缴。 代扣代缴具体安排如下：

１

、请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持有“

１０

连云债”的

ＱＦＩＩ

债权持有人， 在本次付息债券兑息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将应纳税款划至本公司

指定的银行账户，用途请填写“

１０

连云债纳税款”，由本公司向税务机关缴纳。

税款划出后，请立即与本公司联系人确认。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连云支行

账户号码：

４３７１０１０４０２２５３６８

账户名称：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２

、请上述

ＱＦＩＩ

在本次付息债券兑息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以专人送达或邮

寄的方式，将填好的附件表格《“

１０

连云债”债券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情况表》、证

券账户卡复印件、

ＱＦＩＩ

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等分别加盖公章后一并交

付本公司。

３

、如上述

ＱＦＩＩ

已就本次债券利息纳税进行了纳税申报，在本次付息债券

兑息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除提供上述资料外，还应向本公司提供相关纳税证明

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税收通用缴款书

／

完

凭证原件、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表原件、纳税依

据或者向本公司出具经合法签署的已就本次债券利息纳税或进行了纳税申

报的声明原件），上述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的资料经本公司审核同意后，将不再

安排利息所得税的代扣代缴。 所有文件需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方式在上述时

间内送达至本公司。

４

、 如非居民企业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所得税的纳税或纳税申报且未委

托本

公司代扣代缴，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非居民企业自行承担。

八、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

公司名称：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春宏

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庙岭港区港口四路八号

联系人：沙晓春、王静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８－８２３８９２６９

、

０５１８－８２３８９２６２

传真：

０５１８－８２３８９２６２

２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公司名称：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冠江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联系人：李文涛、石军、郑牟丹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１１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０７１

３

、托管人

公司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人：徐瑛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１１４

邮编：

２００１２０

特此公告。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６日

附件：

“１０连云债” 债券付息事宜之ＱＦＩＩ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债张数

（

张

）

债券利息

（

税前

，

人民币元

）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

（

人民币元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０８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４４

债券简称：

１０

连云债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经审

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１，５００，３８０，９６２．８９ １，２１８，５６４，４３９．６１ ２３．１３％

营业利润

１５９，５４７，００２．８１ １２５，１９７，４２４．３６ ２７．４４％

利润总额

１６１，５５５，５８４．９９ １２４，３９０，１９９．６２ ２９．８８％

净利润

１３４，８２４，９７１．１０ １１０，５２１，０６８．８３ ２１．９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２ ０．２１ ４．７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６．０７％ ６．３５％

降低

０．２８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总资产

３，６８２，８５９，７３０．４３ ３，０５５，３３２，２９７．３３ ２０．５４％

所有者权益

２，４３４，７５４，３２９．０５ １，７８９，１２７，３６２．９６ ３６．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股

）

３．８７ ３．３３ １６．２２％

二、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６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为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签署的代

销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起，财通证券将代理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华安创新证券

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０１

）、 华安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０２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

Ａ／Ｂ

（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０３／０４１００３

）、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０４

）、华安宏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０５

）、华安中小盘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０７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０４０００８

）、 华安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０９

，

Ｂ

类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１０

）、华安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１１

）、华安强化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Ａ

类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１２

，

Ｂ

类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１３

）、华安动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１５

））、华安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１６

）、华

安香港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１８

）、华安上证

１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１８０

）、华安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１９０

）、华安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１９

）、

华安升级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２０

）、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２１

）、华安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２２

，

Ｂ

类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２３

）。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基

金字［

２００６

］

１３６

号文批准。

投资者可在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

购、赎回、基金转换等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

０５７１－９６３３６

；上海地区：

９６２３３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ｔｓｅｃ．ｃｏｍ

２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六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安科技动力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参加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网银申购优惠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经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工商银行

＂

）协商，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增加华安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２５

，以下简称

“本基金”）参加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

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优惠活动的内容

在优惠活动期间，个人投资者通过中国工商银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

ＷＡＰ

）

和个人电话银行申购开放式基金，其申购费率可享有八折优惠。 若本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实行

８

折优惠（打折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按

０．６％

执行）；若本基金原申购费率等

于、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三、注意事项

１

、 凡在规定时间及规定产品范围以外的基金网上银行申购、 定投申购不享受以上优

惠。

２

、本基金申购费率参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３

、中国工商银行保留对本次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４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

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也不包括基

金定投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四、咨询办法

１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２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３

、中国工商银行各基金销售网点

４

、中国工商银行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５

、中国工商银行客户服务统一咨询电话：

９５５８８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

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六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科技动力股票基金参加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网银申购优惠及定投优惠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经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协商，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起增加

华安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２５

） （以下简称“本基金”）参加华夏银

行网上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和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

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优惠活动的内容

１

、网上银行申购费率优惠的适用条件

投资者通过华夏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本基金前端申购费率享有优惠。若本基金原申购费

率高于

０．６％

，实行

４

折优惠（打折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按

０．６％

执行）；若本基金原申购费

率等于、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２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的适用条件

活动期间，投资人通过华夏银行提交本基金产品的定投申购申请并成功扣款的，均享

受定投申购费率八折优惠， 但优惠后的定投申购费率不能低于

０．６％

。 若优惠后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 若原定投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者是单笔固定收费的，则按原费率

执行。

三、注意事项

１

、 凡在规定时间及规定产品范围以外的基金网上银行申购、 定投申购不享受以上优

惠。

２

、本基金申购费率分别参见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３

、华夏银行保留对本次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四、咨询办法

１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２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３

、华夏银行各基金销售网点

４

、华夏银行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５

、华夏银行客户服务统一咨询电话：

９５５７７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

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六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安科技动力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参加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网上银行

及手机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经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协商，决定增加华安科技动力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２５

，以下简称：本基金）参加交通银行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

活动、网上及手机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

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费率优惠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９

：

３０

起，投资者与交通银行签订本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协议，可享受

前端收费模式定期定额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即：原定期定额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基金定期

定额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 但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０．６％

； 原定期定额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将不再折扣，按原费率执行。

三、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费率优惠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９

：

３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间）期间，投资者通

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本基金，可享受基金申购费率（前端模式）

８

折优惠，优

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费率执

行。

四、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

律文件。

２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交通银行的业务规定为准。

３

、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交通银行所有，有关本次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

请投资者留意交通银行的有关公告。

五、咨询办法

１

、交通银行各基金销售网点

２

、交通银行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３

、交通银行客户服务统一咨询电话：

９５５５９

４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５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六、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

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六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安科技动力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参加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电子渠道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和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经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银行）协商，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起，华安

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２５

，以下简称：本基金）参加兴业银行电子渠

道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和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

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优惠活动的内容

（

１

）电子渠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适用条件

投资者通过兴业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申购本基金（前端模式）并扣

款成功的，申购费率统一优惠为

０．６％

（固定费率除外，如基金招募说明书规定的相应申购费

率低于

０．６％

时，则按实际费率收取申购费），赎回费率不变。

（

２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适用条件

投资人在本活动开始前或活动期间通过兴业银行进行定期定额申购签约的，在活动期

间成功发起的本基金定期定额申购，投资人均享受如下费率优惠：

通过兴业银行电子渠道（包括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开通本基金定期定额申

购业务的，定期定额申购费率统一优惠至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费率的，按

原费率执行。

通过兴业银行柜面渠道开通本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享受基金定期定额申购费率

八折优惠，优惠后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如原费率低于

０．６％

，按原费率执行。

三、注意事项

１

、本基金申购费率参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２

、兴业银行保留对本次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四、咨询办法

１

、兴业银行各营业网点

２

、兴业银行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ｉｂ．ｃｏｍ．ｃｎ／

３

、兴业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１

４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５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

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六日


